
系所組 432 招生名額

報考資格與限制

繳件方式 線上上傳 放榜梯次 第一梯次
報名費 可

報考時繳交文件

必繳：
(1)國內外學歷（力）證明
(2)研究所成績單
(3)自傳
(4)讀書或研究計畫
(5)學經歷表
(6)

(7)
選繳：

(1)

初試合格公告日期

初試合格名單公告

複試文件及注意事項

同分參酌比序

報到注意事項

牙醫學院
口腔生物研究所

班組
代碼 一般生: 3 名

具下列條件之一者：
1.具碩士學位者(含應屆畢業生)。
2.具牙、醫學士學位，並具有教學醫院住院醫師訓練兩年(含)以上，且提出相當碩士論文之
著作者(應檢具工作經歷表及工作經歷相關證明)。
3.具學士學位，從事研究工作五年以上，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之著作者。
※ 同等學力等其他報考資格請參閱總則。
※ 年資計算請依簡章總則相關規定說明。

2500 元 可否申請 115 年 2 月入學

碩士論文及其他已發表或已接受刊登之著作（考生若為碩班應屆畢業生，可繳交成
果報告）
推薦函2封

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（發表論文著作、國科會計畫報告、GRE、TOEFL、全民英檢
等成績證明、國家考試及格證書或其它證書等）

考試方式
[權重] 項目[權重] 考科(考科代碼)[權重] 考試日期 / 考試地點 / 備註

初試[0.2] 書面審查[1]
研究成果及學術潛力[0.5]

推薦函及求學動機等[0.5]

複試[0.8]

114年10月15日
初試合格名單於本所網站公告(網址請參看聯絡資訊)。合格考生請自行至本校
招生報名網站下載列印複試通知函(無須繳交複試費)，並詳閱相關規定。
1.參加複試的考生會收到口生所寄發的複試通知Email，請詳閱複試通知。
2.口試當天請準備複試通知函和身分證正本，並準備10分鐘以內之碩士論文或
研究成果的口頭報告。(無須準備書面資料)

面試[1]

研究潛力及專業知識[0.5]

考試日期: 114年10月20日

備註:

口試報到地點：陽明校區_牙醫館

組織表達能力與英文能力
[0.5]

考試日期: 114年10月20日

備註:

口試報到地點：陽明校區_牙醫館
1：複試-面試
2：初試-書面審查
3：複試-面試-組織表達能力與英文能力
1. 正、備取生請於放榜後，依本校公告網頁及簡章總則規定辦理。
2. 陽明校區系所錄取生，至招生系統登錄報到無須上傳報考資格相關學力證明，待系所通知
註冊報到時才須繳交。
3. 註冊相關事務：學校首頁 https://www.nycu.edu.tw/nycu/ch/index 點選頁面右上方
☰(圖示)＞招生＞新生入學＞研究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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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

聯絡資訊

1.為鼓勵跨領域研究進行，錄取本所博士班的學生，其指導教授應為本學院專任教師
2.提供未具全職工作之博三以下學生，其就學期間助學金補助
3.若有相關科學研究經歷，請在自傳中詳述
4.【報考時繳交文件】參用表件，請至招生公告網頁下載參用(https://exam.nycu.edu.tw/ 博士班＞甄試
入學＞簡章/統計表/榜單＞招生簡章及相關表格下載)。如無可參用表件，請至口生所官網(https://iob.n
ycu.edu.tw/ 常用表格＞招生 )下載參用。
E-Mail: fslee@nycu.edu.tw
電話: (02)2826-7000分機65080
傳真: (02)2826-4053
地址: 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155號(台北陽明校區)
網址: https://iob.nycu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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